
济宁市兖州区应急管理局
2024 年行政执法权力事项信息

一、办理场所

济宁市兖州区为民服务中心南楼 4 楼

二、执法岗位信息

执法岗位：济宁市兖州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岗位职责：负责济宁市兖州区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工作，

直接查出委托权限范围内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

三、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济宁市兖州区为民服务中心 8 楼

邮政编码：272100

联系电话：0537-3420200

四、服务指南

（一）执法事项名称

1.对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的处罚

2.对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未办理延期手续，继续进行生产的处罚

3.对接受转让、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处罚

4.对违反规定，出租、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

5.对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或者进口、出口单

位将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转借他人使用的处罚

6.对超出许可的品种、数量，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处罚

7.对未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处罚



8.对伪造、变造或者出租、出借、转让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或者使

用伪造、变造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9.对已经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出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依照《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变更的处罚

10.对化工企业未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擅自使用危险

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且达到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规定的处罚

11.对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伪造、变造或者出租、出借、转让安全使用

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处罚

12.对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办理延期

手续，仍然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且达到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

标准规定的处罚

13.对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内主要负责人、企

业名称、注册地址、隶属关系发生变更，未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

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时限提出安全使用许可证变更申请

或者将隶属关系变更证明材料报发证机关的处罚

14.对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增加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品种，且达到危险化

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规定，未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

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变更申请，继续从事生产的处罚

15.对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范围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

其安全设施已经竣工验收合格，未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

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变更申请，继续从事生产的处罚

16.对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制品或者未经许可经营、超许可范围经营、

许可证过期继续经营烟花爆竹的处罚



17.对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处

罚

18.对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出租、出借、转让、买卖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的处罚

19.对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未申

请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的处罚

20.对烟花爆竹批发企业仓储设施新建、改建、扩建后，未重新申请办

理许可手续的处罚

（全部执法事项名称见附件）

（二）受理机构

济宁市兖州区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三）监督机构

济宁市兖州区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科

（四）受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山东省生产

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

文件规定的。

（五）办理时限

从立案到下达处罚决定书为 60 个工作日。

（六）办公电话、地址、时间

办公电话：0537-3433695

办公地址：济宁市兖州区为民服务中心南楼四楼

办公时间：8:30-12:00 14:00-18:00（夏季）

8:30-12:00 13:30-17:30（冬季）



（七）执法流程图


